附件：

信息产业人才资源统计调查
填报要求（2010）
   一、填写要求
（一）各单位在填报时，必须按规定的代码、计算单位及指标解释的要求填报，不得擅自改动报表内容。

（二）单列企业集团和事业单位代码，严格按照附表1-2中所列代码，以0 0--× × ×填报，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免填。

（三）各省市如需确定本地区单列企业和事业单位，可按照“省市代码（2位）--企业代码（3位），× × -- × × ×”的编码规则自行编码。

（四）各单位要注意衔接统计数据，保证数据口径一致。表中所列各种指标必须填报齐全，不得空缺不填。如确实无法填写的，一律填“0”表示，不得划“×”或划“—”。

（五）各单位要严格认真审核，审核无误后加盖单位公章，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方可报出，不得虚报、瞒报。

（六）本表要求一律用钢笔或黑碳素笔填写，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字迹要清楚、整洁，要严格按我部规定的报出日期、受表单位准确报送。

 (七)《信息产业人才资源统计调查填报要求（2010）》电子版下载地址：福建省通信管理局下载专区。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勤   0591-83175113；13950318255

电子表格上报邮箱：13950318255@139.com
邮寄地址：福州市黎明街13号1210室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人事处

邮政编码：350025

附表1-1                                                                               
信息产业人才资源统计调查表（2010年度）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省市代码：□□         工商登记类型：□□□                    

单列企业集团和事业单位代码：□□--□□□      主营业务收入（2010年）：              万元               

所在行业类型（在相应的□内划√）：□电子信息制造企业   □软件企业   □电信运营企业   □增值电信企业   □事业单位  □其他，        
	代码
	指标名称
	单位
	年末人数
	代码
	指标名称
	单位
	年末人数

	A01
	年末从业人员总数
	人
	
	C01
	经营管理人员总数
	人
	

	A02
	当年新增从业人员数
	人
	
	C011
	其中：经理人
	人
	

	A021
	其中：应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
	人
	
	C02
	专业技术人员总数
	人
	

	B01
	博士研究生总数
	人
	
	C021
	其中：正高级人员总数
	人
	

	B02
	硕士研究生总数
	人
	
	C022
	副高级人员总数
	人
	

	B03
	大学本科总数
	人
	
	C023
	中级人员总数
	人
	

	B04
	大学专科总数
	人
	
	C024
	初级及以下人员总数
	人
	

	B05
	高中及以下学历人数
	人
	
	C025
	其中：在管理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人
	

	B11
	35岁及以下人员总数
	人
	
	C026
	其中：研发人员总数
	人
	

	B12
	36-55岁人员总数
	人
	
	C03
	技能人员总数
	人
	

	B13
	56岁以上人员总数
	人
	
	C031
	其中：高级技师人员总数
	人
	

	B21
	两院院士人员总数
	人
	
	C032
	        技师人员总数
	人
	

	B22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人
	
	C033
	        高级工人员总数
	人
	

	B23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数
	人
	
	C034
	        中级工人员总数
	人
	

	B24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人
	
	C035
	        初级工及以下人员总数
	人
	

	B25
	国家科技奖项负责人
	人
	
	D01
	参加国内培训人数
	人
	

	 
	
	
	
	D02
	参加国（境）外培训人数
	人
	


备注：填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E-mail）：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主要指标解释
（一）反映人才规模的指标
A01
年末从业人员总数：指在单位中从事实际工作，取得工资或劳动报酬的人员。包括在岗职工、聘用人员、劳务人员。以统计调查截止时间（2010年12月31日）的实有人数为准。
A02
当年新增从业人员数：指本年度单位实际增加的从业人数，即本年末从业人员总数减去上年度末从业人员总数。
A021
 应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指年度内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认可的相当于高等学校所颁发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并被当年聘用的高校毕业生。
（二）反映人才学历的指标
B01
博士研究生总数：指接受的最高教育为博士研究生并取得毕业证的人员。不包括肄业、在读或辍学人员。
B02
硕士研究生总数：指接受的最高教育为硕士研究生并取得毕业证的人员。不包括肄业、在读或辍学人员。
B03
大学本科总数：指接受的最高教育为大学本科并取得毕业证的人员。不包括肄业、在读或辍学人员。
B04
大学专科总数：指接受的最高教育为大学专科并取得毕业证的人员。不包括肄业、在读或辍学人员。


B05
高中及以下学历人数：指接受的最高教育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成人高中及以下人员。


（三）反映学历结构的指标
B11
35岁及以下人员总数：指统计截止日期时实足年龄（周岁）填报。
B12
36-55岁人员总数：指统计截止日期时实足年龄（周岁）填报。
B13
56岁以上人员总数：指统计截止日期时实足年龄（周岁）填报。
（四）反映特殊人才资源的指标：本单位特殊专业技术人才的数量。一人有多个称号的，在此栏只填写一次（不得重复计算）。
B21
两院院士人员总数：指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B22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人数：指根据中组部等四部门有关规定，经人事部审核批准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B23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数：指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特殊津贴的有关规定，由人事部等部门报国务院批准的人选。
B24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人数：指根据人事部等七部门有关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的有关规定，由“百千万人才工程”领导小组批准的人选。
B25
国家科技奖项负责人人数：指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荣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及以上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五）反映经营管理人才资源的指标
C01
经营管理人员总数：指从事行政管理、生产管理、经济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员。包括长期（连续六个月以上）脱离生产岗位、从事管理工作的工人，不包括初级以下技术人员。
C011
 经理人：指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以及按副总经理进行管理的总工程师、总经济师等人员。
（六）反映专业技术人才资源的指标
C02
专业技术人员总数：指按现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序列，被聘任相关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C021
 正高级人员总数：指按现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序列，取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被聘任人员。
C022
副高级人员总数：指按现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序列，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被聘任人员。
C023
中级人员总数：指按现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序列，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被聘任人员。
C024
初级及以下人员总数：指按现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序列，取得初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被聘任人员。
C025
 在管理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在专业技术管理岗位工作和在管理岗位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



C026
 研发人员总数：指运用专业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系统的创造性活动的人员，包括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
（七）反映技能人才资源的指标
C03
技能人员总数：指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标准，通过政府授权的考核机构鉴定，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人员。
C031 高级技师人员总数：指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证书的人员。
C032 技师人员总数：指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二级（技师）证书的人员。
C033 高级工人员总数：指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三级（高级工）证书的人员。
C034 中级工人员总数：指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四级（中级工）证书的人员。
C035 初级工及以下人员总数：指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五级（初级工）及以下证书的人员。
（八）反映人才培训的指标
D01
参加国内培训人数：指本年度内参加各类培训的人数，一年内参加两次以上培训的仍按一人统计。
D02
参加国（境）外培训人数：指参加的经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组织或批准，在国外（境外）正式培训机构的培训人数。
（九）主要指标审核关系
1. A01不能为0；  2. A01= B01+ B02+ B03+ B04+ B05= B11+ B12+ B13；   3. A02≥A021  

4. C02= C021+ C022+ C023+ C024；  5. C01≥C025;   6. C03= C031+ C032+ C033+ C034+ C035

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说明
单位基本情况表是信息产业人才统计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信息产业企事业单位的各种基本属性特征，是人才资源统计工作的重要参考指标。 

单位名称：原则按企事业单位公章的详细名称填写，不要填写简称。
单列企业集团和事业单位代码（3位）：指由省及省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批准的企业集团填报。除附表1-2所列企业集团和事业单位按相应代码填写外，其它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负责编号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9位）：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组织机构代码。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共有9位，由8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单位填报时，要按各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规定的“组织机构代码”填写。
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2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分代码》中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填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分代码
	地区
	代码
	地区
	代号
	地区
	代码
	地区
	代码
	地区
	代码

	北京市
	11
	黑龙江省
	23
	山东省
	37
	重庆市
	50
	青海省
	63

	天津市
	12
	上海市
	31
	河南省
	41
	四川省
	51
	宁夏区
	64

	河北省
	13
	江苏省
	32
	湖北省
	42
	贵州省
	52
	新疆区
	65

	山西省
	14
	浙江省
	33
	湖南省
	43
	云南省
	53
	
	

	内蒙古区
	15
	安徽省
	34
	广东省
	44
	西藏区
	54
	
	

	辽宁省
	21
	福建省
	35
	广西区
	45
	陕西省
	61
	
	

	吉林省
	22
	江西省
	36
	海南省
	46
	甘肃省
	62
	
	


企业工商登记类型代码（3位）：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统一规定。即：企业按工商部门颁发的《企业工商执照》上所注明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代码填写。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注册类型
	代码
	注册类型
	代码

	国有
	110
	私营   
	170

	集体   
	120
	其它内资企业
	190

	股份合作
	13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210

	国有联营
	141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220

	集体联营
	142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
	230

	国有与集体联营
	143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40

	其他联营
	149
	中外合资经营
	310

	国有独资
	151
	中外合作经营
	320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59
	外商独资  
	330

	股份有限公司
	16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


所在行业类型：根据单位主要业务类型，在所列领域中选择填写。
主营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年累计数填列。未执行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的，用“产品销售收入”的本期累计数代替。
单位地址：按邮政部门认可的单位所在地的地址填写。
邮政编码：按单位所在地的邮政编码填写。
填表人姓名：指填制本表的统计人员姓名或单位指定联系人。
联系电话：按本单位填表人的电话号码填写。
传真号码：有传真电话的单位填写本单位传真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E_mail）：指本单位填表人的电子邮箱地址填写。
附表1-2

信息产业单列企业集团和事业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代码
	单位名称
	代码

	（一）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和软件企业
	
	（三）通信企业
	

	彩虹集团
	101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301

	长白计算机集团公司
	10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不含铁通通信集团公司）
	302

	熊猫集团
	10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公司
	303

	中国振华集团公司
	104
	铁通通信集团公司
	304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
	105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305

	深圳赛格电子工业集团
	106
	
	

	上海仪电控股公司
	107
	（五）事业单位
	

	上海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
	108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501

	天津电子信息集团公司
	109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
	50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
	1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503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111
	国内专用通信局
	50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112
	人民邮电出版社
	505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113
	人民邮电报社
	506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11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507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115
	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508

	武汉烽火科技集团
	116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509

	
	
	中国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
	510

	
	
	电子工业出版社
	511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　　
	512


表    号：工信人才01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文    号：组通字[2011]11号


有 效 期：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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